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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年全民運動會臺中市龍獅運動代表隊選手選拔報名表 

代表學校或隊名  

報名項目 

（同隊伍共

用一張） 

舞龍                      南獅 

北獅                      臺灣傳統獅 

領隊  教練  管理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  /      /  /      /  /  

隊    員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隊    員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 絡 地 址  

聯絡電話與

行 動 電 話 

電話： 

手機： 
負 責 人  

E - m a i l  以上請詳填，以便本會建檔 

1. 出生年請以西元年表示。2. 報名表請至 Facebook搜尋"臺中市體育總會龍獅運動委員會"下載。 

3. 報名表填寫方式，一律採電腦輸入。4. 本人同意所提個人資料僅作為大會辦理本活動使用。 

5. 入選本市代表隊之選手應具備中華運動禁藥防制基金會線上測驗通過之有效期內證書（至少於 

  115年 10月 22日以前仍有效之證書），或線上測驗合格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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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115年全民運動會臺中市龍獅運動代表隊選手選拔 

運動員切結書 

 

    本人          參加由臺中市體育總會龍獅運動

委員會承辦之 「115年全民運動會臺中市龍獅運動代

表隊選手選拔」， 所提供之報名表資料及證件完全屬

實；如於參加比賽期間造成任何傷害，本人願自行負

擔，並放棄向主（承）辦單位及相關人員追究責任。 

 

 

 

 

 

參賽者簽名： 

 

監護人簽名、蓋章： 

(參賽者未滿 20 歲)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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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115年全民運動會臺中市龍獅運動代表隊選手選拔 

競賽事項申訴表 

 

申訴事由  糾紛發生時間及地點  

申訴事實  

證件或證人  

單位領隊  單位教練  年  月  日  時 

裁判長意見  

審判委員會判決  

  

審判委員會召集人                                       （簽名）  

  

附註：1、未按照選拔賽（遴選）總則各項規定辦理者之申訴，概不受理。  

      2、單位代表隊領隊簽名權，由代表隊領隊本人簽名或教練簽名辦理。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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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115年全民運動會臺中市龍獅運動代表隊選手選拔 

運動員資格申訴表 

 

被申訴者姓名   單位  參加項目  

申訴事項  證件或證人  

聯名簽署單位 領隊或教練                           （簽名）  

申訴單位 領隊或教練                           （簽名）  

運動競賽審查委員會判決   

  

審判委員會召集人                            （簽名）  

  

附註：1、未按照選拔賽（遴選）總則各項規定辦理者之申訴，概不受理。  

      2、單位代表隊領隊簽名權，由代表隊領隊本人簽名或教練簽名辦理。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